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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例

公布年份：2021年（2021年 4月 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为：“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把创意推

向市场”）

公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内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2020年中国法院十个知识产权案例为：

2020年中国法院 10大知识产权案件

2020年中国法院 10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一、“小 i机器人”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 34号行政判决

书〕

【案情摘要】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臻公司）是名称为“一
种聊天机器人系统”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的权利人。本专利是实现用户通过即时

通讯平台或短信平台与聊天机器人对话，使用格式化的命令语句与机器人做互动游戏的专

利。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果公司）请求宣告本专利无效。国家知识

产权局及一审法院均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其普通技术知识能够实现本专利利用聊天机

器人系统的游戏服务器进行互动的游戏功能，符合专利法对充分公开的要求，故维持本专利

有效。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专利授权历史档案，智臻公司认可游戏服务器功能是本专利具

备创造性的重要原因，本专利说明书对于游戏服务器与聊天机器人的其他部件如何连接完全

没有记载，未充分公开如何实现本专利限定的游戏功能，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

决定。智臻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专利中的游戏服务

器特征不是本专利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对于涉及游戏服务器的技术方案可以不作详

细描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本专利说明书的记载就可以实现相关技术内容，因此，本

专利涉及游戏服务器的技术方案符合专利法关于充分公开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遂提审后撤

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我国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专利。“以公开换保护”是专利制

度的基本原则，判断作为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是否已经充分公开，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专利

审查和诉讼中的疑难问题，也直接决定了专利申请人能否对有关技术方案享有独占权。本案

再审判决明确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专利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判断标准，充分保护了企业的自主

创新成果，在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同时，助力加强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

和储备。

二、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

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系列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

终 732、733、73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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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摘要】2018年 1 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统称华为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未侵害

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文森公司）三项中国专利权并请求确认中国地区标准

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2018年 4月，为反制华为公司的本案诉讼，康文森公司向德国杜塞

尔多夫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请求判令华为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2019年 9月 16日，

一审法院判决确定华为公司及其中国关联公司与康文森公司所涉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

康文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2020
年 8月 27日，德国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华为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侵害康文森公司欧

洲专利，判令禁止华为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提供、销售、使用或为上述目的进口或持有相

关移动终端，销毁并召回侵权产品等。该判决可在康文森公司提供 240万欧元担保后获得临

时执行。该判决认定，康文森公司向华为公司提出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要约未违反公平、

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康文森公司的前述要约中多模 2G/3G/4G 移动终端产品的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约为本三案一审判决所确定中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 18.3倍。

当日，华为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禁止康文森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终

审判决作出前申请执行德国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在要求华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基础上，作

出行为保全裁定，即：康文森公司不得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前，申请执行上述德国判决。

如违反本裁定，自违反之日起，处每日罚款人民币 100万元，按日累计。该裁定于当日送达。

康文森公司在复议期内提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听证后，裁定驳回康文森公司的复

议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是我国知识产权诉讼首例具有“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明确了

采取禁止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的行为保全措施时应考虑的必要性、损害程度、适应性、公

共利益以及国际礼让因素等，并首次探索日罚金制度，初步构建起中国“禁诉令”的司法实践

路径。本案裁定促成当事人最终达成全球一揽子和解协议，结束了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平行诉

讼，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红牛”商标权权属纠纷案

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与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20）最高法民终 39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天丝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合资合同，

约定成立合资公司，即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公司），泰国天丝公司为红

牛公司提供产品配方、工艺技术、商标和后续改进技术。双方曾约定，红牛公司产品使用的

商标是该公司的资产。经查，17枚“红牛”系列商标的商标权人均为泰国天丝公司。其后，

泰国天丝公司与红牛公司先后就红牛系列商标签订多份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红牛公司支付了

许可使用费。此后，红牛公司针对“红牛”系列商标的产品，进行了大量市场推广和广告投入。

红牛公司和泰国天丝公司均对“红牛”系列商标进行过维权及诉讼事宜。后红牛公司向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享有“红牛”商标权，并判令泰国天丝公司支付广告宣传

费用 37.53亿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红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红牛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是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两种方式。

判断是否构成继受取得，应当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就权属变更、使用期限、使用性质等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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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确约定，并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判断。在许可使用关系中，

被许可人使用并宣传商标，或维护被许可使用商标声誉的行为，均不能当然地成为获得商标

权的事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遂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当事人系列纠纷中的核心争议。本案判决厘清了商标转让与商标许

可使用的法律界限，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释放出平等保护国内外经营者合法

权益的积极信号，是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改善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四、“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

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侵害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 490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芯公司）申请登记了名称为“集
成控制器与开关管的单芯片负极保护的锂电池保护芯片”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赛芯公司认

为，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昇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未经许可，复

制、销售的芯片与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实质相同，侵害了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故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经鉴定，被诉侵权芯片与涉案布图设计

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实质相同，构成侵权，判决裕昇公司赔偿赛芯公司经济损失 50万元；户

财欢、黄建东、黄赛亮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裕昇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不服，

提起上诉称：涉案布图设计图样的纸件不清晰，不应得到保护；不能以芯片样品确定布图设

计专有权的保护范围，且涉案布图设计不具有独创性。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的保护并不以公开布图设计的内容为条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对象是为执行

某种电子功能而对于元件、线路所作的具有独创性的三维配置，对于独创性的证明，不能过

分加大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权利人主张其布图设计的三维配置整体或者部分具有独创性应受

保护时，应当对其独创性进行解释或者说明，然后由被诉侵权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此基础上

综合判断该布图设计的三维配置是否具备独创性。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判决厘清了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行为的性质，明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判断的基本思路，对司法实

践中的难点问题作出具体指引，有力地维护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人的利益。充分体现了

人民法院加大对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促进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

力的使命担当。

五、员工违反保密义务刑民交叉案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再 13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宋祖兴与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西洋公司）

签订《离职后义务协议》，约定竞业限制及保密义务。大西洋公司认为，宋祖兴向案外人武

汉恒瑞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谷公司）提供注册资金和技术支持，并披露了大

西洋公司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协议约定，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宋祖兴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



中晔.中良知识产权产业网 TALENBRIT.LOYAHONE IP Industrialization Net
客服热线 156-010-40036， 010-51248699 邮箱 ipvipo@163.com 客服微信 QQ2606506219

编辑：龙兴华宝 LOSOHOBO 顾问：季志庆（律师）

责任。经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已在恒瑞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玉祥（大西洋公司的

前员工）涉嫌损害大西洋公司商业秘密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认定恒瑞谷公司构成侵犯商业秘

密罪。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恒瑞谷公司及杨玉祥涉嫌

侵犯商业秘密罪刑事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侦查结果不涉及宋祖兴，亦无宋祖兴侵犯大

西洋公司商业秘密的事实认定。根据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恒瑞谷公司及杨玉祥涉嫌侵犯商

业秘密的行为与宋祖兴无关，故驳回大西洋公司的诉讼请求。大西洋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并未对宋祖兴提起公诉，故刑事判决不涉及宋

祖兴是否参与实施犯罪行为的认定。因此，在刑事诉讼程序未对宋祖兴与恒瑞谷公司的关系

进行审查与认定的情况下，不构成对本案民事诉讼程序的预决事实，也不应直接据此认定宋

祖兴与恒瑞谷公司无关。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宋祖兴是恒瑞谷公司的实际出资

人，其在离职后两年内以隐蔽手段隐名组建了与大西洋公司具有同行业竞争关系的恒瑞谷公

司，违反了协议约定。最高人民法院遂提审本案，并再审改判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了大

西洋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裁判充分彰显了严惩不诚信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司法导向。

同时，通过厘清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的事实认定与证明标准，促进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协

同审理机制，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规则指引意义。

六、OPPO“禁诉令”案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夏普株式会

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
粤 03民初 6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案情摘要】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统称 OPPO 公司）应夏普株式会社要求进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谈判过程中，

夏普株式会社在域外针对 OPPO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OPPO公司认为，夏普株式会社单

方面就谈判范围内的专利提起诉讼并要求禁令的行为违反了 FRAND义务，遂向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就夏普株式会社拥有的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对 OPPO 公

司进行许可的全球费率作出裁判。同时，鉴于夏普株式会社可能以“域外禁令”胁迫其进行谈

判，OPPO公司提出行为保全申请。一审法院裁定，夏普株式会社在本案终审判决作出之前，

不得向其他国家、地区就本案所涉专利对 OPPO 公司提出新的诉讼或司法禁令，如有违反

处每日罚款人民币 100万元。在一审法院发出“禁诉令”后 7小时，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

向 OPPO公司下达了“反禁诉令”，要求 OPPO公司向中国法院申请撤回禁诉令。一审法院围

绕“禁诉令”和“反禁诉令”，进行了法庭调查，固定了夏普株式会社违反行为保全裁定的事实

和证据，并向其释明违反中国法院裁判的严重法律后果。最终，夏普株式会社无条件撤回了

本案中的复议申请和向德国法院申请的“反禁诉令”，同时表示将充分尊重和严格遵守中国法

院的生效裁决。

【典型意义】本案颁发全球“禁诉令”、成功化解“反禁诉令”，表明了中国司法机关的鲜

明态度，为企业公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对中国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跟随者”转变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引导者”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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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斗罗大陆”手游著作权侵权案

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司、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 1164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介绍】《斗罗大陆》系唐家三少（张威）创作的奇幻小说。张威将该小说的游戏

改编权独家授予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玄霆公司）。同时，张威还创作

了《斗罗大陆外传：神界传说》。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乾公司）通过多次转

授权获得《斗罗大陆：神界传说》的游戏改编权。后吉乾公司开发了新斗罗大陆（神界篇）

游戏软件，并与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三九九公司）签订了分成合作协议，

协议载明游戏的著作权人是吉乾公司。玄霆公司认为，吉乾公司、四三九九公司未经许可，

侵害了其对涉案《斗罗大陆》作品的改编权，遂诉至法院。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涉案游

戏属于大型游戏，如对所有章节进行公证，玄霆公司需要支出巨大成本，无疑增加了权利人

的举证难度和维权成本，有违公平、效率原则。电子游戏与小说是不同的作品表达方式，判

断二者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不能仅以游戏使用小说文字数量的比重进行判断，应综合判

断其是否使用了小说中独创性表达的人物、人物关系、技能、故事情节等元素，并考虑小说

中独创性的内容在游戏中所占比重。在判断游戏所使用文字的比重时，可以对游戏资源库文

件反编译，以辅助确定游戏是否使用了文字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吉乾公司开发的游戏

大量使用了《斗罗大陆》小说中人物和魂兽名称、人物关系、技能和故事情节等元素，与涉

案《斗罗大陆》小说构成实质性相似。吉乾公司未经玄霆公司许可开发涉案游戏，侵害了玄

霆公司享有的改编权，故判决吉乾公司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500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手机游戏侵犯文字作品改编权的认定问题。首次通过对游戏软件

资源库反编译，提取其中的内容与文字作品的内容进行比对的方式，确定侵权游戏利用他人

作品独创性内容的比重，提高了审判效率、拓宽了审理思路，是维护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

妥善处理涉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新问题的鲜活司法实践。

八、数据权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

8601民初 1987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统称

腾讯公司）开发运营个人微信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即时社交通讯服务。个人微信产品中的数

据内容主要为个人微信用户的账号数据、好友关系链数据、用户操作数据等个人身份数据和

行为数据。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两被告）开发

运营的“聚客通群控软件”，利用 Xposed外挂技术将该软件中的“个人号”功能模块嵌套于个

人微信产品中运行，为购买该软件服务的微信用户在个人微信平台中开展商业营销、商业管

理活动提供帮助。腾讯公司向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享有微信平台的数

据权益，两被告擅自获取、使用涉案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认为，网络平台方对

于数据资源整体与单一原始数据个体享有不同的数据权益。两被告通过被控侵权软件擅自收

集微信用户数据，存储于自己所控制的服务器内的行为，不仅危及微信用户的数据安全，且



中晔.中良知识产权产业网 TALENBRIT.LOYAHONE IP Industrialization Net
客服热线 156-010-40036， 010-51248699 邮箱 ipvipo@163.com 客服微信 QQ2606506219

编辑：龙兴华宝 LOSOHOBO 顾问：季志庆（律师）

对腾讯公司基于数据资源整体获得的竞争权益构成了实质性损害。两被告的行为有违商业道

德，且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遂判决两被告停止涉案不

正当竞争行为，共同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

260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系涉及数据权益归属判断及数据抓取行为正当性认定的典型案件。本

案判决兼顾平衡了各相关方的利益，合理划分了各类数据权益的权属及边界，为数据权益司

法保护提供了理性分析基础，也为防止数据垄断、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促进数字经济健

康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司法例证。

九、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垄断纠纷案

惠州市欢唱壹佰娱乐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垄断纠纷案〔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2018）京 73民初 780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惠州市欢唱壹佰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唱壹佰公司）曾三次向中国音

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发送《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要求书》，

要求就音集协管理的相关曲目，直接与其签订使用合同。音集协复函均未同意，并要求其与

案外人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公司）沟通相关事宜。欢唱壹佰公司遂向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称，音集协通过与天合公司合作的方式对其集体管理的音像制品或作

品曲库系统进行授权签约，因天合公司提出不合理的签约条件导致双方协商无果，而音集协

三次拒绝与欢唱壹佰公司直接签约。前述行为系将音集协这一非盈利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引入天合公司商业性集体管理的捆绑交易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一审法

院认为，本案的相关市场应界定为中国大陆地区类电影作品或音像制品在 KTV经营中的许

可使用服务市场，音集协目前是该相关市场中唯一的集体管理组织，其获得授权管理的类电

影作品或音像制品具有明显的数量和规模优势，从而在 KTV经营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故

应当认定其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但根据现有证据，音集协与天合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

关系，天合公司并非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音集协所指定的第三方经

营者，尚不足以证明音集协实施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制的

限定交易、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等垄断行为。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了欢唱壹佰公司的诉讼

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运作机制、收费方式等诸多热点问题。判决

明确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仍受反垄断法规制，厘清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行为性质，及

时回应了反垄断执法司法的实践需求。本案判决积极倡导加强集体管理组织的有序运行，有

效保护权利人及各类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推动文化产业有序发展、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具有重要意义。

十、“乐高”侵犯著作权罪案

李海鹏等 9人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刑终 105号刑事裁定书〕

【案情介绍】 “GreatWallofChina”拼装玩具等 47 个系列 663 款产品系乐高公司



中晔.中良知识产权产业网 TALENBRIT.LOYAHONE IP Industrialization Net
客服热线 156-010-40036， 010-51248699 邮箱 ipvipo@163.com 客服微信 QQ2606506219

编辑：龙兴华宝 LOSOHOBO 顾问：季志庆（律师）

（LEGOA/S）创作的美术作品，乐高公司根据该作品制作、生产了系列拼装玩具并在市场

销售。李海鹏指使杜志豪等人购买新款乐高系列玩具，通过拆解研究、电脑建模、复制图纸、

委托他人开制模具等方式，专门复制乐高公司前述拼装积木玩具产品，并冠以“乐拼”品牌通

过线上、线下等方式销售。上海市公安局在被告人李海鹏租赁的厂房内查获注塑模具 88件、

零配件 68件、包装盒 289411个、说明书 175141件、销售出货单 5万余张、复制乐高系列

的“乐拼”玩具产品 603875件。后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鉴定，“乐拼”品牌玩

具、图册与乐高公司的玩具、图册均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对本案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李海鹏伙同闫龙军、张涛、王沛圳、吕沛丰、王瑞

河、余克彬、李恒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

美术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 3亿 3千万余元，杜志豪作为经销商之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发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 621万余元，情节均属特别严重，均

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典型意义】本案是加大知识产权刑事打击力度的典型案例。审理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依法判处主犯李海鹏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九千万元，对八名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强刑事保护，严厉打击和震慑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司法导向。


